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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

牡丹江市生态环境局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、服务全市高质量

发展为核心，提升项目环保服务能力，推出即来即审“当日办”、

园区项目“承诺办”、两证同步“联动办”、同类项目“打捆办”、

入园项目“简减办”、取消前置“容缺办”、分级审批“领帮办”、

“五专”服务“上门办”、现场核查“即刻办”、阳光审批“透明

办”的助企“十办”服务，通过进一步优化流程、规范服务、联

动办理等手段措施，为项目落地牡丹江做好“环保服务”新模式，

服务牡丹江低碳绿色发展贡献生态环保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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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江市推出助企环保“十办”服务
助力营商环境更优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工作部署，牡丹江

市生态环境局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、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为核心，

推出助企“十办”服务，通过进一步优化流程、规范服务、联动

办理等手段措施，为项目落地牡丹江做好“环保服务”保障。

一、即来即审“当日办”。对符合相关区域规划及准入要求，

对环境污染小、风险可控类别的建设项目，在已完成环评文件评

估的前提下，企业自愿申请，提交报批要件，即可实行即来即办

的审批模式。企业环评报告（报批版）受理后可先行开工建设，

后续进行行政审批，做到受理、核定、签发“当日办”，提高环

评审批效率。

二、园区项目“承诺办”。在环境基础设施齐备且稳定运行

的产业园区，对符合园区产业定位、规划环评要求的环境影响报

告表类建设项目，全面推行承诺制审批。企业自愿申请，在建设

单位提交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报批承诺书后，合并受理公示与拟批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即可获得环评批复，后续进行实质性审查。

通过“你承诺、我审批”模式直接作出审批决定。

三、两证同步“联动办”。实现环评和排污许可两项事项“一

套材料、一窗受理”。企业在后续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环评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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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动的，依法重新办理环评；不属于重大变动的，无需重新办理

环评，排污前申领排污许可证。切实解决企业多方报批及材料重

复等难题，实现“联动办理、协同审批”，大幅缩短企业投产前

环保手续办结办理时间。

四、同类项目“打捆办”。对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等级公

路、城市道路、生活垃圾转运站、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等建设项

目，位于同一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且项目类型相同的，可以

“打捆”编制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做到一次申报、一次审批，降

低报审频次，提高时间效率，节约经济成本。

五、入园项目“简减办”。实施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建设项

目环评联动，对已完成环评的产业园区规划包含的建设项目，环

评内容可适当简化、减少。在规划期内，项目环评可简化政策规

划符合性分析、选址的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论证等内容，可直接

引用规划环评中符合时效性要求的现状环境监测数据和生态环

境调查内容。产业园区内建设项目依托的集中供热、交通运输等

基础设施已按园区规划环评要求建设并运行的，项目环评可简化

相关依托设施分析内容。通过“简减”入园项目环评内容，缩短

环评编制时间，节约编制成本。

六、取消前置“容缺办”。环评所需材料由“串联式”调整

为“并联式”。即涉及其他部门的审批事项，在具有完成的可行

性、可预见性、不颠覆环评结论等情况下，不作为审批的前置条

件。对具备基本条件的项目，申报材料存在非原则性问题、短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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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能补正的，实行环评“容缺受理”，建设单位在技术评估、公

示期间补正材料。

七、分级审批“领帮办”。实施“领办、速办、帮办、免办”

四级管理。针对国审、省审项目，全程“领办”，加强与上级部

门沟通，为我市重大项目争取政策支持。针对市审项目，服务“帮

办”，及时提供技术指导和业务支持，统一申请材料、统一办理

流程、统一承诺时限、统一办事深度，统一办事标准；全力“速

办”，专人跟进、提高审批效率。针对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分类管理名录》(2021 年版）中对照不清晰、无法履行环评手续

的项目明确豁免范围，实施“免办”，实现“名录之外无环评”。

八、“五专”服务“上门办”。重大项目环评服务“关口前移”

实行“项目需要，环评报到”。提前与发改等部门对接重点项目

情况，掌握重大项目环评需求，建立环评审批“三本台账”和绿

色通道机制，成立重大项目环评审批包保服务市区（县）两级工

作专班，靠前服务、跟进指导、全程参与，为企业提供“重大项

目环评审批服务单”，开展“五专”（专班、专人、专案、专报、

专责）、“五上门”（上门靠前服务、上门政策宣讲、上门技术指

导、上门现场踏查、上门廉政回访）行动，做到政策传达到位、

责任明确到人、指导帮扶高效、审批服务闭环。

九、现场核查“即刻办”。对辐射安全许可证申领、重新申

领、变更、延续的事项，经现场核查申报要件齐全的，当场发给

辐射安全许可证，对申报材料及要件存在非原则性问题、短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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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补正的，实行“容缺发证”，要求企业在规定时限内补正材料。

十、阳光审批“透明办”。深入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模

式，优化审批政务环境。通过政务服务审批系统，全面落实“一

个窗口受理”，积极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和“不见面审批”。项目

行政审批与技术评估分离，评估内容通过专家集体论证，实现技

术评审“零接触”，审批全流程接受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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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：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、省守信践诺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、

各市（地）守信践诺工作专班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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